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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对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77 号）（以下
简称“《问询函》”），公司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落实，对问询函中所列问题作出如下回复说明：

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报”）进行审查的过程中，关注到如下事项：
一、《关于公司监事会主席无法履职的提示性公告》显示，你公司近日未能与公司监事会主席胡秋

取得联系，胡秋无法履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近日，我部获悉胡秋实质已于 2020
年 6月中旬起无法履职。 请你公司核查该事项真实性并补充说明以下情况：

1、你公司监事会主席胡秋无法履职的具体原因，其未在你公司正常履职的起止时间，该事项对公
司日常经营、监事会运作、年报编制和信息披露等方面造成的影响，并对照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1.11.3条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据了解，公司因无法与监事主席胡秋女士取得联系，自 2020 年 6 月起胡秋未能亲自履职，该事项

未对公司日常经营、监事会运作、年报编制和信息披露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 胡秋于 2020年 5月口头
委托监事杨翠华代其召集监事会及行使表决权。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得知上述情况并于 2021 年 4 月
30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监事会主席无法履职的提示性公告》，监事会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杨翠华
女士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2、公告显示，你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 2020 年 10 月
16日召开的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均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两次会议决议均显示“会议应到
监事 3人，实到监事 3人。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胡秋女士主持。 ”，两次会议的相关议案均获监事会
全体成员全票通过，且你公司向本所报备的两次监事会决议签字页均具有胡秋签名。 同时，你公司于
2020年 8月 25日披露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2020 年 10 月 23 日披露的《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和
2021年 4月 30日披露的年报均显示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该定期报告
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请自查：

（1）你公司称胡秋主持并参与表决你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及 10 月 16 日召开的监事会，请说
明你公司上述两次监事会是否真实召开，相关监事会决议文件是否真实有效，如否，请说明你公司是
否存在伪造监事会决议的情形及相关责任人。

回复：
经自查，2020年 9月 21日、2020年 10月 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第三届

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该两次监事会系监事杨翠华受监事会主席胡秋口头委托代其召集监事会及
行使投票权。 胡秋签字文件为胡秋留存签字页予杨翠华。 该两次会议真实召开，文件真实有效。

（2）你公司在上述定期报告中称监事胡秋保证该定期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你公司定期报
告是否存在虚假记载的情形，如是，请说明具体情况及相关责任人。

回复：
经自查， 胡秋于 2020年 5月口头委托监事杨翠华代其召集 2020 年 5 月之后的监事及并行使表

决权。 上述定期报告均经监事会审议通过，不存在虚假记载的情形。
（3）请你公司自查说明上市以来所有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的召开过程、决议结果是否合法合

规，相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出席及表决情况是否真实有效，相关会议决议是否存在虚假记载
的情形；并结合自身规范运作情况，说明你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正常履职，你公司
后续董事会、 监事会及股东大会是否存在无法正常召开或履职的风险， 你公司目前治理架构是否稳
定，你公司是否还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风险事项。

请律师、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经自查，公司自上市以来召开的所有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真实有效，不存在虚假记载的情

形。
1、公司上市以来召开的董事会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并形成决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情况真实有效，会议决议不存在虚假记载的情形。
2、公司上市以来召开的监事会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并形成决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情况真实有效，会议决议不存在虚假记载的情形。
3、公司历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
议形成的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目前，出监事会主席胡秋无法正常履职外，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正常履职。 公司
后续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不存在无法正常召开的风险，公司目前治理架构稳定。

信达律师意见：
（1）请你公司自查说明上市以来所有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的召开过程、决议结果是否合法合

规，相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出席及表决情况是否真实有效，相关会议决议是否存在虚假记载
的情形；

回复：
一、股东大会的召开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签到表、表决票、会议记录及决议等文件，公司自上市以来共

召开了 18次股东大会，该等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会议

届次
会议通知发
出日期 召开时间 召集人 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表决情况

1
2015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
大会

2015 年 8 月
14日

2015 年 8 月 31
日

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5 名，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 57,555,9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4.88%。

全部议案均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2/3以上通过

2
2015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
大会

2015 年 10 月
28日

2015 年 11 月 16
日

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 名，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 57,550,0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4.87%。

全部议案均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2/3以上通过

3 2015 年度股
东大会

2016 年 2 月
3日

2016 年 2 月 24
日

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2 名， 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71,242,300
股 ， 占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的
67.9274%。

全部议案均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2/3以上通过

4
2016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
大会

2016 年 3 月
18日 2016�年 4�月 6�日 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6 名，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 127,728,552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0.8927%。

全部议案均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2/3以上通过

5
2016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
大会

2016 年 12 月
14日

2016 年 12 月 29
日

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 名，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 125,105,3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0279%。

全部议案均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2/3以上通过

6 2016 年度股
东大会

2017 年 4 月
25日

2017�年 5�月 15�
日

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0 名， 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37,169,204
股 ， 占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的
57.0449%。

全部议案均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2/3以上通过

7
2017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
大会

2017 年 6 月
21日 2017�年 7�月 6�日 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 名，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 81,060,0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3.71%。

全部议案均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2/3以上通过

8
2018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
大会

2018 年 1 月
27日

2018 年 2 月 12
日

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7 名，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 160,849,75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6.893%。

全部议案均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2/3以上通过

9
2018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
大会

2018 年 2 月
9日

2018�年 2�月 27�
日

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6 名， 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36,591,412
股 ， 占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的
56.8047%。

全部议案均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2/3以上通过

10 2017 年度股
东大会

2018 年 4 月
26日

2018�年 5�月 18�
日

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7 名，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 136,184,712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6.6355%。

全部议案均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2/3以上通过

11
2019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
大会

2018 年 12 月
28日

2019�年 1�月 14�
日

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 名，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 176,560,608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8.95%。

全部议案均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2/3以上通过

12
2019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
大会

2019 年 3 月
14日

2019�年 3�月 29�
日

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5 名，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 114,904,337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1.8571%。

全部议案均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2/3以上通过

13 2018 年年度
股东大会

2019 年 4 月
16日 2019�年 5�月 7�日 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 名，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 110,614,324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0.67%。

全部议案均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2/3以上通过

14
2019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
大会

2019 年 8 月
19日 2019�年 9�月 3�日 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7 名，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 265,146,203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9.2847%。

全部议案均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2/3以上通过

15
2020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
大会

2020 年 2 月
3日

2020�年 2�月 18�
日

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8 名，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 264,896,513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9.2383%。

全部议案均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2/3以上通过

16 2019 年年度
股东大会

2020 年 4 月
24日

2020�年 5�月 15�
日

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1 名， 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68,230,689
股 ， 占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的
49.8580%。

全部议案均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2/3以上通过

17
2020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
大会

2020 年 8 月
14日 2020�年 9�月 1�日 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7 名，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 238,174,813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4.2713%。

全部议案均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2/3以上通过

18
2020 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
议

2021 年 4 月
30日

2021 年 5 月 20
日

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3 名， 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48,671,21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6.22%。

全部议案均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2/3以上通过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公司历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的召开及表决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部分董事发表意见及表决证明、 会议决议等文件以及公司的说明确认并经信达

律师核查，公司自上市以来共召开了 55次董事会，该等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会议届次 会议召开时间 董事出席情况 董事表决情况

1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 2015年 8月 13日 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2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 2015年 8月 24日 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3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

文件已丢失，无法确认
时间

文件已丢失，无法确认出席人
员 文件已丢失，无法确认表决情况

4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 2015年 10月 25日 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5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 2015年 11月 5日 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6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

文件已丢失，无法确认
时间

文件已丢失，无法确认出席人
员 文件已丢失，无法确认表决情况

7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 2016年 1月 23日 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8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 2016年 2月 2日 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涉及关联交易需要回避的除外）

9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 2016年 3月 17日 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10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 2016年 4月 9日 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11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 2016年 4月 22日 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12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 2016年 6月 27日 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13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 2016年 7月 20日 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14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 2016年 8月 17日 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15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 2016年 10月 26日 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16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 2016年 12月 13日 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17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 2016年 12月 29日 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18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 2017年 3月 14日 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19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 2017年 4月 24日 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涉及关联交易需要回避的除外）

20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五次会 2017年 4月 27日 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21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 2017年 6月 20日 应到董事 6�人，实到董事 6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22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 2017年 7月 18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23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 2017年 8月 17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涉及关联交易需要回避的除外）

24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九次会 2017年 10月 27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25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次会 2017年 11月 24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26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一次会 2017年 12月 5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27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二次会 2018年 1月 26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涉及关联交易需要回避的除外）

28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三次会 2018年 2月 7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29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四次会 2018年 2月 12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30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五次会 2018年 3月 22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31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六次会 2018年 3月 29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32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七次会 2018年 4月 26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33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八次会 2018年 5月 2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34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九次会 2018年 8月 3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35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十次会 2018年 8月 16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36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十一次会 2018年 9月 6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37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十二次会 2018年 10月 17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38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十三次会 2018年 12月 27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39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十四次会 2019年 3月 13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涉及关联交易需要回避的除外）

40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十五次会 2019年 4月 15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41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十六次会 2019年 4月 23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42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十七次会 2019年 8月 18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43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十八次会 2019年 8月 21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44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十九次会 2019年 10月 11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45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
十次会 2019年 10月 30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46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
十一次会 2020年 2月 2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47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
十二次会 2020年 2月 11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48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
十三次会 2020年 3月 30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49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
十四次会 2020年 4月 23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涉及关联交易需要回避的除外）

50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
十五次会 2020年 8月 14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51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
十六次会 2020年 8月 24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52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
十七次会 2020年 9月 21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53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
十八次会 2020年 10月 16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54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
十九次会 2020年 10月 22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55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
十次会 2021年 4月 29日 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 全体董事均投赞成票表决通过

（涉及关联交易需要回避的除外）

经核查， 公司自上市后的历次董事会的召开过程中， 存在部分董事会会议召开通知的形式不规
范、未形成书面董事签到表、会议召开形式不规范、未形成书面董事会会议记录以及部分届次会议的
文件丢失等不规范瑕疵情形。

此外， 由于信达律师未参与公司上市后的历次董事会见证且公司提供的董事会会议资料存在缺
失，因此信达律师无法核查上述董事会会议召开过程以及董事出席并签署会议文件的真实性；根据公
司的说明和确认，其董事的出席及表决情况真实有效，会议决议不存在虚假记载的情形。

三、监事会的召开及表决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部分会议决议、会议记录等文件以及公司的说明确认并经信达律师核查，公司自

上市以来共召开了 35次监事会，该等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会议
届次 会议召开时间 监事出席

情况
监事表决
情况

1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 2015年 8月 24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

2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 2015�年 10�月 25�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

3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 2015年 11月 5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

4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 2016年 2月 2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

5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 2016年 3月 17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

6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 2016年 4月 9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

7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
次会议 2016年 4月 22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

8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 2016年 8月 17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

9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 2016年 10月 26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

10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 2016年 12月 13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

11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 2017年 4月 24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

12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 2017年 4月 27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

13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 2017年 8月 17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

14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 2017年 10月 27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

15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 2018年 1月 26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

16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 2018年 2月 7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

17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 2018年 2月 12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

18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 2018年 4月 26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

19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 2018年 5月 2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

20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 2018年 8月 16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

21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 2018年 10月 17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

22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 2018年 12月 27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

23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 2019年 3月 13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

24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 2019年 4月 15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

25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 2019年 4月 23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

26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 2019年 8月 18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

27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九次会议 2019年 8月 21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

28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
十次会议 2019年 10月 11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

29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
十一次会议 2019年 10月 30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

30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
十二次会议 2020年 4月 23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3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

31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
十三次会议 2020年 8月 24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2人
出席监事均投赞成票（胡秋委
托杨翠华投票表决）

32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
十四次会议 2020年 9月 21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2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胡秋委
托杨翠华投票表决）

33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 2020年 10月 16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2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胡秋委
托杨翠华投票表决）

34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
十六次会议 2020年 10月 22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2人
全体监事均投赞成票（胡秋委
托杨翠华投票表决）

35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
十七次会议 2021年 4月 29日 会议应到监事事 3 人，实到监

事 2人 出席监事均投赞成票

经核查， 公司自上市后的历次监事会的召开过程中， 存在部分监事会会议召开通知的形式不规
范、未形成书面监事签到表、会议召开形式不规范、会议决议内容存在笔误、部分会议记录信息记载错
误等不规范瑕疵情形。

经核查，公司第三届第三十三次至第三十六次监事会会议中，监事会主席胡秋未实际出席并主持
会议，但该等监事会的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未如实记录；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文件，公司第三届第三
十三次至第三十六次监事会会议中，由于监事会主席胡秋未能履职，因此由公司其他监事共同推举杨
翠华召集和主持会议；但是，公司未能提供上述推举其他监事代为召集和主持会议所对应的经其他监
事共同签署的相关推举文件，亦未能提供经胡秋签署的相关授权委托书，因此，信达律师认为，上述推
举其他监事代为召集和主持会议的行为以及监事之间的委托行为存在程序瑕疵。

此外， 由于信达律师未参与公司上市后的历次监事会的见证且公司的监事会会议资料存在缺失
的情形，因此信达律师无法核查上述监事会会议召开以及监事出席并签署会议文件的真实性；根据公
司的说明和确认，其监事的出席及表决情况真实有效，会议决议不存在虚假记载的情形。

（2）结合自身规范运作情况，说明你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正常履职，你公司后
续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是否存在无法正常召开或履职的风险，你公司目前治理架构是否稳定。

回复：
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确认以及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除胡秋外）、高级管理人员所出具的《广东柏

堡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声明与承诺函》，如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切实履行上
述声明与承诺且后续不存在违反公司法关于董监高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情形的，则公司现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可以正常履职，后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亦能正常召开。

鉴于公司监事会主席胡秋目前已无法正常履职，且无法签署《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
事、高管声明与承诺函》，其目前无法履职的情形将会导致公司后续监事会无法正常召开的风险以及
对于公司目前治理架构稳定性存在一定影响。

年审会计师回复：
我们在柏堡龙公司 2020 年年报审计过程中， 获取了柏堡龙公司《2020 年度历次股东大会情况

表》、《2020年度历次董事会情况表》、《2020年度历次监事会情况表》；结合公司对外公告文件，我们阅
读了与公司年报有关的相关议案。 在阅读相关议案的过程中，相关董事会决议均有董事签字、监事会
决议均有监事签字。

二、《董事会关于 2020 年度非标准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显示，董事会对年审会计师出
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表示理解和认可，公司将努力采取相应有效的措施，尽早消除保留非标
涉及的事项。

1、请说明你公司防疫物资存货采购未进行询价、比价亦未取得合规购货发票的原因，在未取得购
货发票情况下你公司如何保证防疫物资存货入账价值的真实性，并结合相关存货真实的入账价值、你
公司 2020年医护用品收入及毛利率情况进一步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该存货均
从你公司原供应商处采购， 请自查并说明你公司以往其他物资采购是否也存在采购内控程序缺失的
情形。

回复：
（1）公司采购部门在采购该批次防疫产品前已同供货商进行过充分的询价、议价，主要通过电话

或面商方式，同时，也比较了同期同类防疫产品从其他供应商采购的价格以及市场价格，采购单价与
同期向其他供应商采购的单价相符或略低，在确认该批防疫产品价格公允的情况下签订采购合同，完
成采购交易。

（2）公司在购进该批防疫产品时严格按公司材料采购流程办理，包括供应商送货单、内部质量检
测、核数、填制入库单以及相关人员签字确认等。 由于该批防疫产品滞销，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尚
未对外销售，在年度盘存中对该批防疫产品进行了重点清盘。

(3)公司对库存防疫产品计提减值准备 2.66 亿元，计提减值测算的依据计要来源于年末市场销售
价格和期后防疫产品销售的实际情况。

(4)经自查，公司以往其他物资采购中不存在内控程序缺失的情况。 具体情况详见下述各列表：
防疫物资采购情况

供应商名称 公司购进时
间 入库凭证 产品名称 数量

单 价
（不含
税）

金额

普宁市龙源泰纺织品有限
公司 2020年 4月 外购入 库

单 防护服 579,022.00 52.42 30,354,241.60

普宁市隆腾发纺织品有限
公司 2020年 4月 外购入 库

单 KN95口罩 6,036,789.00 6.50 39,239,128.50

普宁市隆腾发纺织品有限
公司 2020年 4月 外购入 库

单

一次性口罩

5,957,000.00 2.41 14,376,210.00

普宁市宝盈利纺织品有限
公司 2020年 4月 外购入 库

单 12,449,000.00 2.46 30,620,920.00

普宁市池尾四青制衣厂 2020年 4月 外购入 库
单 70,397,845.00 2.45 172,474,720.25

普宁市隆腾发纺织品有限
公司 2020年 4月 外购入 库

单
KN90、 日式防护口
罩 1,739,000.00 2.72 4,730,200.00

合计 97,158,656.00 291,795,420.35
同期从其他供应商采购情况：

产品名称 数量 销售单价 销售金额

防护服 76,779.00 53.10 4,076,964.90

KN95口罩 3,787,000.00 6.69 25,321,422.05

一次性口罩

300,000.00 2.55 765,000.00

300,000.00 2.55 765,000.00

300,000.00 2.55 765,000.00

KN90、日式防护口罩 330,000.00 2.65 876,106.19

合计 32,569,493.14
防疫产品销售情况（2020年度）

产品名称 销售时间 销售数量 单位成
本 销售成本 销 售

单价 销售不含税收入 毛利率

防护服 2020年度 1,280,914.00 20.66 26,467,552.40 37.86 48,491,747.73 45.42%

KN95口罩 2020年度 5,114,908.00 5.19 26,546,843.61 4.30 21,974,845.39 -20.81%

一次性口罩 2020年度 86,878,860.00 0.33 28,945,773.43 0.41 35,377,920.34 18.18%

KN90、日式防护口
罩 2020年度 5,605,803.00 1.99 11,163,541.87 4.20 23,523,997.79 52.54%

合计 2020年度 98,880,485.00 93,123,711.31 129,368,511.25 28.02%

防疫产品销售情况（2021年 1季度）

产品名称 销售时间 销售数量 单 位
成本 销售成本 销售

单价
销售不含税收
入 毛利率

防护服 2021 年 1-2
月 570,708.00 52.43 29,920,422.80 4.66 2,660,497.35 -1024.62%

KN95口罩 2021 年 1-2
月 5,000.00 6.50 32,500.00 2.48 12,389.38 -162.32%

一次性口罩 2021 年 1-2
月 58,878,050.00 2.45 144,341,222.50 0.06 3,715,477.87 -3784.86%

KN90、日式防护口
罩

合计 174,294,145.30 6,388,364.60 -2628.31%

防疫产品减值测算表
防护服 金额
2021年 1-2月含税收入 3,006,362.00
2021年 1-2月不含税收入 2,660,497.35
不含税单价 4.66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未结转成本 30,354,241.60
预计 2021年收入金额 2,698,242.52
减：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1%+0.13*0.12） 69,075.01
其可变现净值 2,629,167.51
2020年项目计提减值 -27,725,074.09
KN95口罩 金额
2021年 1-2月含税收入 14,000.00
2021年 1-2月不含税收入 12,389.38
不含税单价 2.48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未结转成本 39,239,128.50
预计 2021年收入金额 14,971,236.72
减：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1%+0.13*0.12） 383,263.66
其可变现净值 14,587,973.06
2020年项目计提减值 -24,651,155.44
一次性口罩 金额
2021年 1-2月含税收入 4,198,490.00
2021年 1-2月不含税收入 3,715,477.87
不含税单价 0.06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未结转成本 217,471,850.25
预计 2021年收入金额 5,328,230.70
减：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1%+0.13*0.12） 136,402.71
其可变现净值 5,191,827.99
2020年项目计提减值 -212,280,022.26
KN90、日式口罩 金额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未结转成本 4,730,200.00
预计 2021年销售不含税单价 2.21
预计 2021年收入金额 3,843,190.00
减：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1%+0.13*0.12） 98,385.66
其可变现净值 3,744,804.34
2020年项目计提减值 -985,395.66

减：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1%+0.13*0.12） 98,385.66
其可变现净值 -98,385.66
2020年项目计提减值 -3,843,190.00

2、请分笔列示你公司《2020年年度审计报告》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段所述两个募投项目历次预付
工程款的具体时间、详细用途、收款方具体账户名称及资金后续流向是否与你公司董监高或实际控制
人相关，是否存在关联方直接或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相关募投项目是否真实存在，若是，说
明年审会计师未取得函证回函的原因。

回复：
柏堡龙广州项目（含创意展示中心建设项目）、深圳柏堡龙衣全球项目（含创意设计中心及全球时

尚设计生态圈项目）历次预付工程款具体时间、详细用途、收款方具体账户名称列表如下。 资金后续流
向与我公司董监高或实际控制人不相关，不存在直接或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目前两项目的
实施地点分别位于广东省广州开发区科学城南翔一路以南、 南翔支路以东和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龙
华街道大浪北路北侧，两项目用地均为公司自有，目前部分地下工程已完工，尚未结算。2020年度审计
过程中，年审会计师分别向两家施工单位发出询证函，经多次催促，至今尚未回函。

柏堡龙广州项目（含创意展示中心建设项目）预付工程款情况

付款时间 金额 收款公司名称 资金用途
资金后续流向
是否与你公司
董监高或实际
控制人相关

是否存在关联
方直接或变相
占用上市公司
资金的情形

2017/1/25 5,000,000.00 汕头市南华建
筑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及备料
款 否 否

2017/1/26 5,000,000.00 汕头市南华建
筑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及备料
款 否 否

2017/2/14 5,000,000.00 汕头市南华建
筑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及备料
款 否 否

2017/2/17 5,000,000.00 汕头市南华建
筑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及备料
款 否 否

2017/2/22 5,000,000.00 汕头市南华建
筑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及备料
款 否 否

2017/2/27 5,000,000.00 汕头市南华建
筑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及备料
款 否 否

2017/3/1 3,000,000.00 汕头市南华建
筑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及备料
款 否 否

2017/3/1 3,200,000.00 汕头市南华建
筑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及备料
款 否 否

2018/2/8 10,000,000.00 汕头市南华建
筑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及备料
款 否 否

2018/2/8 10,000,000.00 汕头市南华建
筑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及备料
款 否 否

2018/2/8 5,000,000.00 汕头市南华建
筑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及备料
款 否 否

2018/2/8 5,000,000.00 汕头市南华建
筑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及备料
款 否 否

2018/3/8 15,000,000.00 汕头市南华建
筑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及备料
款 否 否

2018/3/12 15,000,000.00 汕头市南华建
筑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及备料
款 否 否

2018/10/18 20,000.00 汕头市南华建
筑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及备料
款 否 否

2018/11/9 -20,000.00 汕头市南华建
筑有限公司 退回工程款 否 否

2018/11/23 -2,350,000.00 汕头市南华建
筑有限公司 退回工程款 否 否

2020/4/17 -1,000,000.00 汕头市南华建
筑有限公司 退回工程款 否 否

2020/4/27 -500,000.00 汕头市南华建
筑有限公司 退回工程款 否 否

合计 92,350,000.00

其中，3620万属于已实施并结算工程，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预付汕头市南华建筑有限公司工
程款账面余额 5615万元

深圳柏堡龙衣全球项目（含创意设计中心及全球时尚设计生态圈项目）预付工程款情况

付款时间 金额 收款公司名称 资金用途

资金后续
流向是否
与你公司
董监高或
实际控制
人相关

是否存在
关联方直
接或变相
占用上市
公司资金
的情形

2017/12/14 60,000,000.00 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款 否 否
2017/12/15 30,000,000.00 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款 否 否
2017/12/22 20,000,000.00 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款 否 否
2018/3/5 50,000,000.00 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款 否 否
2018/3/7 30,000,000.00 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款 否 否
2018/5/25 25,000,000.00 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款 否 否
2018/5/29 5,000,000.00 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款 否 否
2018/5/29 30,000,000.00 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款 否 否
2018/6/22 15,000,000.00 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款 否 否
2018/6/27 15,000,000.00 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款 否 否
2018/6/28 20,000,000.00 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款 否 否
2018/9/21 20,000,000.00 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款 否 否
2017/12/14 10,000,000.00 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 预付工程款 否 否
合计 330,000,000.00

3、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治理架构稳定性、董监高忠实勤勉义务履行情况等进
一步说明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所涉及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 重点说明相关事项对财务报表的
影响是否具有广泛性，出具保留审计意见的依据是否充分，是否存在以保留意见替代无法表示意见或
否定意见的情形。

会计师回复：
我们于 2021年 4月 29日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1）第 205266 号）。

审计报告第二部分“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所涉事项：
（1）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柏堡龙公司账面医护产品存货原值 291,795,420.35 元，柏堡龙公司

对此计提了 265,641,647.45元的存货跌价准备。公司该防疫物资的采购，没有取得合规购货发票，我们
无法确定相应存货入账价值的真实性及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2）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 38,615 万元， 占公司总资产的比例
12.50%， 其他非流动资产全部为公司两个募投项目的预付工程款， 我们已对预付工程款执行函证程
序，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我们尚未取得回函，目前两个募投项目均停滞，我们无法判断 38,615 万元预
付工程款的存在性和完整性；

（3）公司未经董事会审批，违反规定程序将 4.7亿元银行理财产品为他方借款提供质押担保。由于
被担保方偿贷能力不足，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海口联合农商银行已强行划扣公司银行理财产品
8000万元。 实控人陈伟雄、陈娜娜承诺以自有资产对 4.7亿元进行弥补，我们无法判断实控人履行补
偿义务的承诺能否全部兑现；

（4）实控人和上市公司均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我们无法判断立案调查结果对柏堡龙公司财务
报表的影响程度。

上述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所涉及的事项中： 存货价值 26,153,772.90 元、 其他非流动资产
386,150,000.00元和违规担保的实控人承诺 470,000,000.00 元，三项合计 882,303,772.90 元，占期末总
资产的比例 28.96%。 执行柏堡龙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时，我们确定的财务报表层次的重要性
水平为 9,113,019.84元，基于重要性水平判断，我们认为上述事项可能对柏堡龙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
表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我们也无法就此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是否有必要
对柏堡龙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表作出相应调整。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七条规定，当
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时，注册会计师应当
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八条规定，当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
为未发现的错报 (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
保留意见。因此，我们对柏堡龙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表发表保留意见。不存在以保留意见替代无法表
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情形。

三、《国信证券关于柏堡龙 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专项核查报告》 显示，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你公司违规超额补充流动资金 1.61亿元，此外，你公司存在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违
规担保、部分银行理财产品利息尚未转回募集资金专户、短期内将募集资金在募集资金专户和一般户
之间划转以及个别募集资金专户未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情形。

1、请说明你公司 2020年 8月在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阳分行新增设立募集专户的原因，
未签署三方监管协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原因及相关责任人， 该专户中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
用是否进行持续监管，是否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或规避募集资金管理的情形。

回复：
2020年 8月，公司在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阳分行（以下简称“南粤银行”）新增设立募集

专户的原因主要系公司与南粤银行合作良好，基于银企合作的需要，公司将部分募集资金存放于新设
的募集资金专户。

该专户设立至今交易明细如下：
日期 摘要 借方金额（元） 贷方金额（元） 余额（元）

2020/8/31 往来款 10,000,000.00 10,000,000.00

2020/8/31 往来款 35,000,000.00 45,000,000.00

2020/9/21 收第三季度银行存款利
息收入 10,106.25 45,010,106.25

2020/11/5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9,000,000.00 26,010,106.25

2020/11/12 往来款 5,000,000.00 21,010,106.25

2020/11/23 付广东润盟建设工程款 5,000,000.00 16,010,106.25

2020/12/4 往来款 6,000,000.00 10,010,106.25

2020/12/17 收款，汇款不成功退回广
东润盟 2,000,000.00 12,010,106.25

2020/12/17 付款，汇款不成功后又退
回广东润盟 2,000,000.00 10,010,106.25

2020/12/18 往来款 2,000,000.00 8,010,106.25

2020/12/21 募集资金专户收存款利
息收入 29,697.61 8,039,803.86

2021/2/7 南粤行划扣 800万元 8,000,000.00 39,803.86

2021/3/5 收到利息 2,053.33 41,857.19

2021/3/21 第一季度利息收入 4,145.33 46,002.52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未及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主要系由于公司工作人
员疏忽，未及时告知保荐机构签署三方监管协议。 保荐机构获知该情况后，第一时间督促公司与保荐
机构、南粤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截止本回复出具之日，保荐机构及公司已签署，南粤银
行尚未签署。

上述新设募集资金专户未及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亦未及时告知保荐机构，
亦未向保荐机构抄送银行对账单，保荐机构获知后，打印了该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流水，核查发现该
专户募集资金存在将募集资金转出至基本户的情形，并于 2021 年 2 月被南粤银行划扣了 800 万募集
资金。

2、请说明你公司与长沙银行广州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具体内容及其中涉及募集资金
专户的条款，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后续是否会导致你公司其他募集资金专户被划扣或冻结，广东南粤
银行揭阳分行有权就借款逾期从你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划扣资金的原因及你公司募集资金是否存在再
次被划扣的风险。

回复：
（1）2020年 5 月 9 日，本公司向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借款 4,00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2020年 5月 9日至 2021年 5月 8日，借款利率为 5.50%，借款的担保方式为多人联保，担保人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陈伟雄、陈娜娜，该借款不涉及募集资金专户条款。

2021年 1月长沙银行以公司财务状况发生异常为由要求公司提前偿还该借款， 双方协商未达成
一致意见。 长沙银行就该借款纠纷向广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请诉讼， 广州中院对公司账户采取司法冻
结。 共计冻结公司银行账户 20个，其中，募集资金专户 8个，冻结账户金额 928.88万元。

目前公司正在同长沙银行积极协商，分次偿还上述借款，解除冻结账户，如双方协商协不一致，不

排除公司其他募集资金专户被划扣或冻结的风险
（2）2020年，柏堡龙向广东南粤银行办理了流动资金贷款合计 11,000 万元，其中 2,000 万元借款

合同于 2021年 4月 24日到期、5,000万元借款合同于 2021年 5月 24 日、4,000 万元借款合同于 2021
年 6月 13日。

由于长沙银行借款纠纷一事，南粤银行认为我公司财务状况发生异常，要求提前偿还上述未到期
借款，双方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2021年 2月 7日，南粤银行在未通知我公司的情况下，单方面划扣公司在其银行开立的募集资金
账户存款 11300万元，以偿还上述借款的本金及利息。

经查阅公司目前逾期及尚未到期的银行借款合同，大部分银行借款合同存在如下类似条款：
“如借款人出现如下情形之一：
1、 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的约定履行对贷款人的支付和清偿义务；
2、 借款人信用状况下降，或借款人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运营能力和现金流向等财务指标恶

化，突破本合同约定的指标约束或其他财务约定；
……
3、 借款人涉及或可能涉及重大经济纠纷、诉讼、仲裁，或其资产被查封、扣押或被强制执行，或被

司法机关或税务、工商等行政机关依法立案查处或依法财务处罚措施，已经或可能影响到其在本合同
项下义务的履行；

4、 借款人终止营业或发生解散、撤销或破产事件。
贷款人有权将借款人在贷款人开立的任一银行账户内的款项扣划以清偿借款人在本合同项下对

贷款人所负全部或部分债务。 账户中未到期款项视为提前到期。 ”
综上，上述借款银行可依据借款合同相关条款划扣柏堡龙在其开立的任一银行账户的资金，因此

不排除公司募集资金再次被划扣的风险。
3、请说明你公司 1.61亿元用于补流的募集资金具体用途、发生时间、流向的账户，其中用于归还

借款的部分说明借款的发生时间、逾期时间，用于支付供应商货款的部分请说明具体的供应商名称、
2018年至 2020年间从该供应商所采购物资及用途并说明采购单价的公允性。

回复：
（一）1.61亿元用于补流的募集资金具体用途、发生时间、流向的账户
柏堡龙 1.61亿元的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归还银行借款与供应商货款，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发生时间 流向的账户 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具体用途
2020/11/5 农行 0377# 普宁市隆腾发纺织品有限公司 350.00 货款
2020/11/5 农行 0377# 东亚银行 510.00 还贷款及利息
2020/11/6 农行 0377# 普宁市隆腾发纺织品有限公司 290.00 货款
2020/11/6 农行 0377# 普宁市隆腾发纺织品有限公司 310.00 货款
2020/11/6 农行 0377# 普宁市隆腾发纺织品有限公司 400.00 货款
2020/11/6 农行 0377# 普宁市澳亚服饰有限公司 396.00 借款
2020/11/10 农行 0377# 南粤银行 30.00 还贷款及利息
2020/11/10 农行 0377# 南粤银行 3,000.00 还贷款及利息
2020/11/10 农行 0377# 南粤银行 2,000.00 还贷款及利息
2020/11/11 农行 0377# 东亚银行 670.00 还贷款及利息
2020/11/17 农发行 5321# 农发行 3,000.00 还贷款及利息
2020/11/17 农发行 5321# 农发行 2,000.00 还贷款及利息
2020/11/18 农行 0377# 普宁市辛格仕服饰有限公司 400.00 借款
2020/11/18 农行 0377# 普宁市辛格仕服饰有限公司 450.00 借款
2020/11/18 农行 0377#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永基印花厂 10.00 货款
2020/11/18 农行 0377# 东莞市虎门奇杰服装加工厂 10.00 货款
2020/11/18 农行 0377# 广东妮可儿服饰有限公司 50.00 货款
2020/11/18 农行 0377# 普宁市池尾四青制衣厂 51.00 货款
2020/12/4 农行 0377# 普宁市池尾四青制衣厂 200.00 货款
2020/12/4 农行 0377# 普宁市澳龙服装有限公司 200.00 借款
2020/12/14 农行 0377# 普宁市辛格仕服饰有限公司 200.00 货款
2020/12/14 农行 0377# 普宁市澳龙服装有限公司 200.00 货款
2020/12/14 农行 0377# 普宁市龙源泰纺织品有限公司 200.00 货款
2020/12/14 农行 0377# 普宁市辛格仕服饰有限公司 150.00 货款
2020/12/14 农行 0377# 普宁市辛格仕服饰有限公司 170.00 货款
2020/12/17 农行 0377# 普宁市澳亚服饰有限公司 200.00 借款
2020/12/18 农行 0377# 广东润盟建设有限公司 200.00 工程款
2020/12/21 中行 6151# 中国银行 30.00 还贷款利息
2020/12/21 农行 0377# 工商银行 23.00 还贷款利息
2020/12/23 农行 0377# 普宁市龙源泰纺织品有限公司 200.00 货款
2020/12/23 农行 0377# 普宁市澳亚服饰有限公司 200.00 货款
合计 16,100.00

由上表可知， 柏堡龙用于补流的募集资金 1.61 亿元分别用于归还银行借款及利息 1.13 亿元、支
付供应商货款 0.30亿元、支付借款 0.16亿元以及支付工程款 0.02亿元。

（二）用于归还借款的部分说明借款的发生时间、逾期时间
柏堡龙用募集资金归还借款的具体发生时间、到期时间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借款银行 金额 发生时间 到期时间 是否逾期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510.00 2020.5.7 2020.11.6 否
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阳分行 5,000.00 2019.11.11 2020.11.11 否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670.00 2020.5.13 2020.11.12 否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揭阳市分行 5,000.00 2020.2.19 2020.11.18 否

柏堡龙于 2020年 12月 21日用募集资金分别归还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的贷款利息 30.00 万元和
23.00万元

（三）用于支付供应商货款的部分请说明具体的供应商名称、2018年至 2020年间从该供应商所采
购物资及用途并说明采购单价的公允性

柏堡龙用募集资金支付供应商货款的明细及 2018-2020年间从该供应商所采购及用途的具体如
下：

单位：万元

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2018-2020 年
采购主要原材
料

主要
用途

2018-2020 采购
金额（不含税）

采 购 均
价

普宁市隆腾发纺织品有限公司 1,350.00 面料等 生产原料 6,697.32 38.57

普宁市辛格仕服饰有限公司 520.00
加工服务 服装加工 1,228.42 11.73
服装成品 对外销售 23,273.00 44.48

普宁市澳龙服装有限公司 200.00
加工服务 服装加工 983.17 11.68
服装成品 对外销售 20,761.54 42.65

普宁市龙源泰纺织品有限公司 400.00 服装成品 对外销售 2,193.07 43.90

普宁市池尾四青制衣厂 251.00
加工服务 服装加工 650.94 12.03
服装成品 对外销售 12,403.99 36.18

普宁市澳亚服饰有限公司 200.00
加工服务 服装加工 1,138.92 13.17
服装成品 对外销售 19,595.78 41.76

广东妮可儿服饰有限公司 50.00
加工服务 服装加工 217.66 10.96
服装成品 对外销售 1,028.31 23.43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永基印花厂 10.00 加工服务 印花加工 28.55 1.67
东莞市虎门奇杰服装加工厂 10.00 加工服务 印花加工 41.25 2.10
合计 2,991.00

柏堡龙向上述供应商主要采购面料、无纺布等原材料，外购服装成品及加工服务。 其中，柏堡龙主
要向隆腾发采购各类原材料，包括面料、无纺布等，不同种类的原材料采购单价差异较大，例如，不同
质量标准的面料采购均价主要分布在 30-40元/KG，与柏堡龙同期向其他供应商采购的同类原材料差
异较小；柏堡龙主要向辛格仕、澳龙服装、澳亚服饰、池尾四青制衣厂、龙源泰与妮可儿服饰采购服装
成品及加工服务，由于不同服装成品的产品款式、规格与不同服装加工服务的生产工艺差异较大，不
同批次的单位服装成品的采购单价与单位服装加工费存在较大差异， 不同供应商的整体服装成品采
购均价为 20-45 元/件，整体服装加工服务采购均价为 10-14 元/件；柏堡龙主要向顺德永基印花厂与
东莞奇杰服装厂采购印花加工服务，根据印花工艺难度的差异，印花加工服务的采购单价存在一定波
动，主要分布在 1-3元/件。

4、请以列表形式说明你公司以 4.7 亿元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设立违规担保、以 1.61 亿元募
集资金超额补流、1.13亿元募集资金因借款逾期被银行划扣、8 个募集资金专户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被冻结等违规事项的相关责任人、具体违规行为及发生时间、已采取的解决措施及截至目前的进展，
并请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事项 发生时间 具体违规行
为 已采取的解决措施 相关责 任

人
截止目前的进
展

4.7 亿元募
集 资 金 购
买 的 理 财
产 品 设 立
违规担保

2019 年 12 月 30 日（担保金额：8000
万）2020 年 1 月 2 日（担保金额：
4000万）2020年 8月 31日（担保金
额：5000万）2020年 9月 21日（担保
金额：10000 万）2020 年 9 月 23 日
（担保金额：6000 万）2020 年 9 月 27
日（担保金额：4000 万）2020 年 9 月
28日（担保金额：6000万）2020年 10
月 20日（担保金额：4000万）

1、 违规对外
担保；2、违规
使用募集资
金。

公司已对海口联合农
村商业银行提起诉讼，
要求银行归还划扣的
1.2 亿元理财资金；公
司拟对海口联合农村
商业银行提起诉讼，要
求解除剩余 3.5 亿元理
财产品的担保责任。

陈伟雄、陈
娜娜、黄莉
菲 、 李义
江、贝继伟

已对海口联合
农村商业银行
提起诉讼，要求
银行归还划扣
的 1.2 亿元理
财资金。

以 1.61 亿
元 募 集 资
金 超 额 补
流

2020年 11-12月 违规使用募
集资金。 - 陈伟雄 -

1.13亿元募
集 资 金 因
借 款 逾 期
被 银 行 划
扣

2021年 2月 7日 违规使用募
集资金。

向南粤银行追索，要求
其返还划扣的募集资
金

- -

8 个募集资
金 专 户 因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被冻结

2021年 2月 5日冻结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揭阳支行 2021 年 2 月 5
日冻结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普宁西市场支行 2021 年 1 月 7 日
冻结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阳普
宁支行 2021 年 2 月 5 日冻结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阳分行
2021年 2月 5日冻结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普宁支行 2021 年 3
月 23 日冻结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揭阳分行 2021 年 3 月 10 日
冻结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
阳分行 2021 年 2 月 8 日冻结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车公庙支行

募集资金专
户被冻结，影
响募集资金
的正常使用。

公司积极与贷款银行
协商转贷、 展期事项，
促进募集资金账户解
除冻结。

- -

2018年至今， 我在海口联合农村商业银行以理财产品违规对外担保的日累计最高金额为 5.6 亿
元，日期为 2020年 10月 31日。

风险提示：
1、募集资金违规对外担保无法取回的风险
针对 4.7亿元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违规担保， 公司已对海口联合农村商业银行提起诉讼，要

求银行归还划扣的 1.2亿元理财资金，解除剩余 3.5亿元理财产品的担保责任，上述案件法院已受理，
但尚未开庭，尽管上述违规担保未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亦未进行公告，法律效力存疑，但若公司
败诉，将面临募集资金无法取回的风险。

2、募集资金无法归还的风险
公司违规将 1.61 亿元募集资金超额补流，且 1.13 亿元募集资金因借款逾期被银行划扣，虽然公

司已采取向南粤银行追索、逐步偿还募集资金等措施，但若南粤银行拒绝归还且公司资金紧张，将无
法偿还上述募集资金。

3、募集资金被划扣或冻结的风险
目前，公司已有 20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其中 8个为募集资金专户，尽管公司正与长沙银行积极协

商，分次偿还上述借款，解除冻结账户，但若双方协商协不一致，公司其他募集资金专户存在被划扣或
冻结的风险。

4、募投项目无法实施的风险
公司募集资金存在对外担保、被银行划扣、超额补充流动资金等情形，上述募集资金有可能无法

取回或无法归还，现有募集资金专户余额较小。 同时公司 2020年度亏损，若未来业务经营无法扭亏为
盈，在资金、人才等方面可能难以满足募投项目的需求，导致募投项目无法实施。

5、请说明你公司所有存放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银行是否每月向你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
构，公司一次或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的，
专户存储银行是否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如是，请保荐机构说明
履行的核查程序，未能及时发现募集资金使用异常的原因，是否对募集资金实施有效的监管，以前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是否准确；如否，请公司董监高说明未及时根据《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第八条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原因，董监高对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是否履
行了勤勉尽责义务。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经核查，保荐机构收到了民生银行揭阳支行、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揭阳支行等 2 家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银行邮件抄送或邮寄的募集资金专户对账单， 未收到其他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抄送的募
集资金专户对账单；此外，当公司一次或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
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时，保荐机构收到了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揭阳支行、民生银行揭阳支行、汇
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揭阳支行、浙商银行深圳罗湖支行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的通知，未收到其
他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的通知。

保荐机构多次督促公司及募集资金存储银行需及时抄送募集资金对账单并针对大额募集资金使
用及时履行通知义务。 此外，保荐机构通过前往银行打印募集资金银行流水、银行函证等方式核查募
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情况，包括：1）保荐机构分别于 2019 年 6 月、2020 年 1-2 月、2021 年 2-3 月前往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打印了募集资金银行流水：2） 保荐机构分别于 2019 年 4 月和 2020 年 3 月对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2019年 3月 31 日及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主要募集资金专户进行了函证， 并于
2020年 1月查看了募集资金的网银账户；3）保荐机构分别于 2021年 2月 4日、8 日、23 日及 3 月多次
对柏堡龙、海口农商行、招商银行深圳车公庙支行等进行了发函，督促其提供银行对账单、解除募集资
金违规对外担保，归还被划扣募集资金等违规行为。

公司未及时根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第八条单方面终止协议，主要系公司与相关募集资金
存储银行合作良好，相关人员工作疏忽未提示相关募集资金存储银行。

截止目前，公司已向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出具了《募集资金专户督促函》，督促其严格按《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否则公司将与其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 访谈了柏堡龙的实际控制人、财务总监等主要负责人；
2、 打印并查阅了新设募集资金的银行流水；
3、 电话访谈了南粤银行客户经理；
4、 查阅了柏堡龙与长沙银行广州支行的借款合同，以及逾期及尚未到期的全部银行借款合同；
5、 查阅了柏堡龙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流水、 基本户银行流水及 1.61 亿元超额补充流动资金的明

细，并查阅了偿还银行借款的合同等；
6、 查阅了柏堡龙 2018-2020年以募集资金支付货款的供应商采购明细，复核了大额采购交易的

订单、发票与付款凭证等；
7、 查阅了柏堡龙起诉海口联合农村商业银行的律师函、法院传票等资料；
8、 查阅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柏堡龙向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出具的督促函等。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柏堡龙于 2020 年 8 月新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在将募集资金从专户转出至基本户的情形，

并于 2021年 2月被南粤银行划扣了 800万募集资金；
2、目前柏堡龙正与长沙银行积极协商，分次偿还上述借款，解除冻结账户，如双方协商协不一致，

不排除公司其他募集资金专户被划扣或冻结的风险；
3、根据柏堡龙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若出现合同约定的特殊情况时，贷款银行有权扣划柏堡龙

在其开立的任一银行账户款项，因此不能排除公司其他募集资金专户被划扣的风险；
4、柏堡龙向使用超额补流募集资金支付货款的供应商主要采购面料、无纺布等原材料，外购服装

成品及加工服务，不同产品款式、规格、加工工艺等采购价格存在较大差异，其中面料采购均价主要分
布在 30-40元/KG； 整体服装成品采购均价为 20-45元/件， 整体服装加工服务采购均价为 10-14 元/
件；印花加工服务的采购单价主要分布在 1-3元/件；

5、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并未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约定向保荐机构抄送对账单等，保荐机
构多次督促公司及募集资金存储银行需及时抄送募集资金对账单并针对大额募集资金使用及时履行
通知义务。 针对上述情况，柏堡龙已向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出具督促函，督促其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履行相关义务，否则公司将与其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四、在你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2019 年年度报告和 2020 年年度报告中，你公司募投项目创意展
示中心建设项目的投资进度分别为 83.68%、48.42%和 89.56%， 全球时尚设计生态圈项目的投资进度
分别为 39.45%、26.85%和 49.12%， 服装生产线扩产建设项目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分别为
2016年 12月 31日、2016年 12月 31日和 2019 年 07 月 31 日，创意设计中心建设项目项目的投资进
度自 2017年底起至今为 2.29%。 近三年， 你公司将大量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购买理财产品及补充流
动资金。 （下转C12 版 ）

CC1111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朱玉霞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2021 年 7 月 3 日 星期六


